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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浦街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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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户籍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1
暂住登记及

居住证管理
居住登记

受理部门、办理条件、办理流程、所

需材料、办理时限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《居住证暂

行条例》、《政

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形成或者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

内予以公开

公安机关

区政府门户网站；

入户/现场（流管网格

部门及辖区 18 村居流

管网格工作站）

√ √

2
暂住登记及

居住证管理
居住证申领

受理部门、办理条件、办理流程、所

需材料、办理时限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《居住证暂

行条例》、《政

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形成或者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

内予以公开

公安机关

区政府门户网站；

入户/现场（流管网格

部门及辖区 18 村居流

管网格工作站）

√ √

3
暂住登记及

居住证管理

居住证换、

补领

受理部门、办理条件、办理流程、所

需材料、办理时限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《居住证暂

行条例》、《政

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形成或者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

内予以公开

公安机关

区政府门户网站；

入户/现场（流管网格

部门及辖区 18 村居流

管网格工作站）

√ √

4
暂住登记及

居住证管理

居住证签注 受理部门、办理条件、办理流程、所

需材料、办理时限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《居住证暂

行条例》、《政

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

形成或者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日

内予以公开

公安机关

区政府门户网站；

入户/现场（流管网格

部门及辖区 18 村居流

管网格工作站）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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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1
最低生活保

障

政策法规文

件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

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、《最低生活保

障审核审批办法（试行）》、各地配套

政策法规文件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

规定

制定或获取信

息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

公共服务办

政府网站/村（居）

公示栏/便民服务中

心/便民服务站

√ √

2
最低生活保

障
办事指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最低生活保障标

准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间、

地点、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
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

的意见》、各地相关政策

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信

息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

公共服务办

政府网站/村（居）

公示栏/便民服务中

心/便民服务站

√ √

3
最低生活保

障
审核信息 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
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

的意见》、各地相关政策

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信

息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

公共服务办

政府网站/村（居）

公示栏/便民服务中

心/便民服务站

√ √

4
最低生活保

障
审批信息 低保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
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

的意见》、各地相关政策

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信

息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

公共服务办

政府网站/村（居）

公示栏/便民服务中

心/便民服务站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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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临时救助
政策法规文

件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

的通知》、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》、

各地配套政策法规文件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

规定

制定或获取信

息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

公共服务办

政府网站/村（居）

公示栏/便民服务中

心/便民服务站

√ √

6 临时救助 办事指南

办理事项、办理条件、救助标准、申请

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间、地点、联

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

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、各

地相关政策法规文件

收到上级有关

部门相关的形

成或者变更文

件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予以

公开

公共服务办

政府网站/村（居）

公示栏/便民服务中

心/便民服务站

√ √

7 临时救助
审核审批信

息

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名单、救助金额、

救助事由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

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、各

地相关政策法规文件

制定或获取信

息之日起 10 个

工作日内

公共服务办

政府网站/村（居）

公示栏/便民服务中

心/便民服务站

√ √



5

（三）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1
养老服务业

务办理
老年人补贴

老年人补贴名称（高龄津贴、养老服务

补贴等）；各项老年人补贴依据；各项

老年人补贴对象；各项老年人补贴内容

和标准；各项老年人补贴方式；补贴申

请材料清单及格式；办理流程、办理部

门、办理时限、办理时间、地点、咨询

电话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

规定

制定或获取补

贴政策之日起

10 个工作日内

公共服务办

政府网站/颐康养老

服务中心/ 村（居）

公示栏/便民服务中

心/便民服务站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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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公开主

体

公开渠道和载

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1 财政预决算

部门预算

收支总体情况表：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。②部门收入总

体情况表。③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。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：

①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。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。

③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。④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情况表。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。一般公

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。一般公共预

算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。一般公共预算“三

公”经费支出表按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”“公务用车购置

及运行费”“公务接待费”公开，其中，“公务用车购置

及运行费”应当细化到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“公务用车运

行费”两个项目，并对增减变化情况进行说明。本部门职

责、机构设置情况、预算收支增减变化、机关运行经费安

排以及政府采购（主要包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金额和货

物、工程、服务采购的预算金额）等情况的说明，并对专

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。结合工作进展情况，逐步公开

国有资产占用、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情况。没有数

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。

《预算法》、《政

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、《财政部

关于印发<地方

预决算公开操

作 规 程 的 通

知>》等法律法

规和文件规定

每年按照上

级有关部门

具体要求统

一公开

党 政 和 人

大 办 （ 财

务）

区政府门户网站

洛浦街专属网页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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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财政预决算 部门决算

收支总体情况表：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表。②部门收入总

体情况表。③部门支出总体情况表。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表：

①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。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。

③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。④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情况表。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。一般

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。一般公共

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按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”“公务

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“公务接待费”公开，其中，“公务

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应当细化到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“公

务用车运行费”两个项目，并对增减变化情况（与预算对

比）进行说明。本部门职责、机构设置情况、决算收支增

减变化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购（主要包括部门

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，货物、工程、服务的采购金额，授

予中小企业的合同金额及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金额的比重）

等情况的说明，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。结合工

作进展情况，逐步公开国有资产占用、绩效评价结果等情

况。没有数据的表格应当列出空表并说明。

《预算法》、《政

府信息公开条

例》、《财政部

关于印发<地方

预决算公开操

作 规 程 的 通

知>》等法律法

规和文件规定

每年按照上

级有关部门

具体要求统

一公开

党 政 和 人

大 办 （ 财

务）

区政府门户网站

洛浦街专属网页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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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就业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1

职业介绍、职

业指导和创

业开业指导

职业介绍

服务内容、服务对象、提交材料、服务

时间、服务地点（方式）、咨询电话

服务内容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

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广东政务服务网 √ √

2
就业信息服

务

岗位信息发

布

招聘单位、岗位要求、福利待遇、招聘

流程、应聘方式、咨询电话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

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广东政务服务网 √ √

3
就业失业登

记

失业登记

对象范围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、申请条

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

办理地点（方式）、办理结果告知方式、

咨询电话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

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广东政务服务网 √ √

4
就业失业登

记
就业登记

对象范围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、申请条

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

办理地点（方式）、办理结果告知方式、

咨询电话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

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广东政务服务网 √ √



9

5
就业失业登

记

《就业创业

证》申领

对象范围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、申请条

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

办理地点（方式）、办理结果告知方式、

咨询电话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

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广东政务服务网 √ √

6 创业服务
创业担保贷

款申请

对象范围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、申请条

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

办理地点（方式）、办理结果告知方式、

咨询电话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

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广东政务服务网 √ √

7 创业服务
创业补贴申

领

对象范围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、申请条

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

办理地点（方式）、办理结果告知方式、

咨询电话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

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广东政务服务网 √ √

8

对就业困难

人员（含建档

立卡贫困劳

动力）实施就

业援助

就业困难人

员认定

对象范围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、申请条

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、

办理地点（方式）、办理结果告知方式、

咨询电话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就业促进法》、《人力

资源市场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

形成或变更之

日起 20 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广东政务服务网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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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社会保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
公开渠道和

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主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1
社会保险登

记

城乡居民养

老保险参保

登记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
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2
社会保险参

保信息维护

单位（项目）

基本信息变

更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
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3
社会保险参

保信息维护

个人基本信

息变更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
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4
社会保险参

保信息维护

养老保险待

遇发放账户

维护申请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
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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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社会保险参

保信息维护

工伤保险待

遇发放账户

维护申请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
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6
社会保险参

保信息维护

失业保险待

遇发放账户

维护申请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
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7
养老保险服

务

城乡居民养

老保险待遇

申领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劳动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8
养老保险服

务

丧葬补助金、

抚恤金申领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劳动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9
养老保险服

务

职工正常退

休(职)申请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劳动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10
养老保险服

务

暂停养老保

险待遇申请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劳动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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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养老保险服

务

恢复养老保

险待遇申请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劳动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12
养老保险服

务

个人账户一

次性待遇申

领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劳动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13
养老保险服

务

城乡居民基

本养老保险

关系转移接

续申请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劳动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14
失业保险服

务

失业保险金

申领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失业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15
失业保险服

务

丧葬补助金

和抚恤金申

领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失业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16
失业保险服

务

失业保险关

系转移接续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失业

保险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17

社会保险参

保缴费记录

查询

单位参保证

明查询打印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
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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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
社会保险参

保缴费记录

查询

个人权益记

录查询打印

事项名称、事项简述、办理材料、办理

方式、办理时限、结果送达、收费依据

及标准、办事时间、办理机构及地点、

咨询查询途径、监督投诉渠道

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

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

公开事项信息形成

或变更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公开

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

广东政务服务

网
√ √

（七）保障性住房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
公开渠道和

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众

主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1 配给管理
公租房承租

资格审核

申请受理；审核结果：申

请对象姓名、身份证号

(隐藏部分号码)、申请房

源类型；

《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共租赁

住房管理办法》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

厅关于做好 2012 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

作的通知》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

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

知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

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

信息形成（变

更）20个工作日

内

广州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

局

广州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网

站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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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公共文化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
全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1 公共服务

公共文化机

构免费开放

信息

1.机构名称；

2.开放时间；

3.机构地址；

4.联系电话；

5.临时停止活动信息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

《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》《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

信息形成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 工 作

日内公开

公共服务办

广州图书馆洛浦分

馆/禺山洛浦微信公

众号/番禺洛浦融媒

√ √

2 公共服务
组织开展群

众文化活动

1.机构名称；

2.开放时间；

3.机构地址；

4.联系电话；

5.临时停止活动信息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

《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》《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《文化馆服务标准》

信息形成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 工 作

日内公开

公共服务办

广州图书馆洛浦分

馆/禺山洛浦微信公

众号/番禺洛浦融媒

√ √

3 公共服务
举办各类展

览、讲座信息

1.机构名称；

2.开放时间；

3.机构地址；

4.联系电话；

5.临时停止活动信息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

《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》《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、

《文化馆服务标准》

信息形成或

变更之日起

20 个 工 作

日内公开

公共服务办

广州图书馆洛浦分

馆/禺山洛浦微信公

众号/番禺洛浦融媒

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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